
三
十
年
前
，
網
際
網

路
普
及
催
生
電
子

商
務
︵E

-C
om

m
erce

︶
，

徹
底
改
變
零
售
業
的
樣

貌
。
三
十
年
後
，
當
線
上

購
物
已
成
主
流
，
新
一
波

顛
覆
性
力
量—

—

由
A
I

驅
動
的
﹁
代
理
人
商
務
﹂

︵A
-C

om
m

erce

︶
正
迎
面

襲
來
。

最
近
，
零
售
巨
頭
沃
爾

瑪
與O

penA
I

合
作
，
允
許

子
商
務
時
代
，
廠
商
的
目

標
是
佔
據
消
費
者
瀏
覽
時

的
有
利
位
置
；
但
在
代
理

人
商
務
中
，
競
爭
焦
點
轉

向
能
否
被
A
I
代
理
人
所

選
擇
。

然
而
，
顧
客
愈
依
賴

A
I
代
理
人
，
零
售
商
和

品
牌
也
愈
難
像
過
去
一

樣
，
直
接
與
終
端
消
費
者

建
立
持
久
的
關
係
。
在
這

樣
的
轉
變
中
，
A
I
企
業

的
角
色
不
再
只
是
技
術
供

應
商
，
而
是
作
為
消
費
端

的
需
求
生
成
與
決
策
輔
助

者
，
切
入
零
售
業
的
核
心

地
帶
。

產
業
遊
戲
規
則
已
重
塑

這
對
現
有
的
零
售
業
者

構
成
了
直
接
挑
戰
。
若
A
 

I
代
理
人
由O

p
en

A
I

主

導
，
能
自
主
從
任
何
網
站

採
購
，
同
時
為
用
戶
提
供

統
一
的
購
物
體
驗
時
，
傳

統
的
零
售
業
者—

—

即
使

是
沃
爾
瑪
或
亞
馬
遜
這
樣

的
巨
頭—

—

可
能
被
降
級

為
後
端
的
履
約
與
物
流
選

項
之
一
。

O
p

en
A

I

已
表
態
將
積

極
與
更
多
零
售
業
者
簽
訂

合
作
協
議
。
有
了
沃
爾
瑪

的
先
例
，
其
他
零
售
業
者

面
對
著
盡
快
建
立
起
數
據

合
作
模
式
，
以
避
免
陷
入

競
爭
劣
勢
的
短
期
壓
力
。

但
長
期
而
言
，
零
售
巨
頭

並
不
樂
見
顧
客
決
策
點
被

A
I
企
業
所
掌
控
，
勢
必

會
設
法
克
服
技
術
障
礙
，

力
圖
打
造
專
屬
的
A
I
代

理
人
。

此
外
，
A
I
代
理
人
能

否
自
動
付
款
、
使
用
哪
個

支
付
系
統
，
也
將
影
響

權
力
結
構
。
目
前
，
支

付
協
定
的
標
準
之
爭
已

然
展
開
。
同
時
，V

isa

和

M
astercard

等
傳
統
支
付

巨
頭
將
自
身
定
位
為
中
立

的
信
任
層
，
旨
在
安
全
地

驗
證
和
處
理
由
代
理
人
發

起
的
交
易
。
支
付
大
戰
於

焉
開
始
。

由
A
I
驅
動
的
決
策
輔

助
與
任
務
自
動
化
模
式
，

正
擴
散
至
不
同
領
域
。
例

如
，
在
金
融
投
資
服
務
，

A
I
代
理
人
能
根
據
客
戶

的
財
力
狀
況
與
風
險
偏

好
，
擔
任
自
主
的
投
資
組

合
管
理
者
。

但
代
理
人
商
務
的
擴

散
也
帶
來
利
益
衝
突
的
問

題
。
A
I
代
理
人
是
否
會

優
先
推
薦
最
有
利
於
開
發

者
或
特
定
供
應
商
的
產

品
，
而
非
最
符
合
顧
客
利

益
的
產
品
？
意
圖
打
造
A
 

I
代
理
人
的
企
業
，
必
須

消
弭
顧
客
對
利
益
衝
突
的

顧
慮
。
市
場
也
需
要
客
觀

公
正
的
﹁
中
立
﹂
代
理
人
，

為
消
費
者
提
供
不
受
商
業

利
益
左
右
的
建
議
。

對
多
數
企
業
而
言
，
最

迫
切
挑
戰
是
如
何
確
保
自

己
的
產
品
能
被
A
I
代
理

人
﹁
看
見
﹂
並
納
入
推
薦
？

這
可
能
將
催
生
新
的
數
位

行
銷
學
門
﹁
代
理
人
搜
尋

優
化
﹂
︵
A
S
O
︶
，
目
標

是
使
產
品
資
訊
對
A
I
代

理
人
而
言
更
容
易
解
析
且

評
價
更
高
。

從
電
子
商
務
到
代
理

人
商
務
的
轉
變
，
不
僅
是

技
術
的
變
遷
，
更
涉
及
遊

戲
規
則
和
權
力
結
構
的
重

塑
。
企
業
未
來
的
首
要
任

務
，
將
是
如
何
理
解
、
影

響
、
甚
至
自
行
打
造
A
I

代
理
人
。
A
I
代
理
人
將

重
新
定
義
顧
客
關
係
與
顧

客
價
值
的
創
造
方
式
。
企

業
必
須
及
早
因
應
改
變
，

以
免
被
新
時
代
所
淘
汰
。

︵
本
文
與
長
庚
大
學
教
授
謝
凱
宇

顧
客
透
過C

hatG
P

T

完
成

商
品
的
搜
尋
、
選
擇
與
下

單
。
消
息
宣
布
當
天
，
沃

爾
瑪
股
價
上
漲
五
%
，
市

值
增
加
四
百
億
美
元
。

電
子
商
務
的
演
進
，
是

優
化
顧
客
在
數
位
介
面
上

的
購
物
流
程
；
而
代
理
人

商
務
則
將
消
費
決
策
與
執

行
的
權
力
，
在
顧
客
設
定

的
框
架
下
︵
如
預
算
、
偏

好
、
時
程
︶
部
份
或
全
部

授
予
A
I
代
理
人
。

跟
A
I
聊
天
就
能
購
物

代
理
人
商
務
的
驅
動
力

是
顧
客
追
求
無
摩
擦
的
個

人
化
體
驗
。
要
交
付
這
樣

的
體
驗
，
企
業
必
須
深
刻

認
識
顧
客
。
過
去
，
沃
爾

瑪
等
傳
統
零
售
業
者
主
要

依
賴
﹁
交
易
數
據
﹂
進
行
產

品
推
薦
，
依
據
歷
史
行
為

模
式
推
斷
出
﹁
購
買
A
的

顧
客
，
也
可
能
對
B
感
興

趣
﹂
，
但
對
理
解
顧
客
當
下

動
態
需
求
，
能
力
有
限
。

與

沃

爾

瑪

不

同

，

O
penA

I

利
用
的
是
﹁
情
境

對
話
數
據
﹂
，
透
過C

hat-
G

P
T

的
對
話
紀
錄
，
建

立
起
對
用
戶
更
多
元
和
即

時
的
理
解
。
當
用
戶
提
出

購
物
需
求
，
例
如
選
購
洗

衣
精
，
A
I
代
理
人
能
透

過
主
動
對
話
來
進
行
需
求

分
析
，
如
詢
問
是
否
有
過

敏
體
質
或
氣
味
偏
好
。
隨

後
，
代
理
人
會
自
主
整
合

相
關
資
訊
，
包
括
消
費
者

評
論
、
價
格
等
，
提
出
客

製
化
建
議
。

沃
爾
瑪
與O

penA
I

合
作

的
重
大
突
破
，
是
同
意
向

O
penA

I

開
放
其
顧
客
購
買

數
據
，
打
破
零
售
業
界
長

期
將
此
類
數
據
視
為
最
高

商
業
機
密
的
慣
例
。
此
舉

背
後
反
映
沃
爾
瑪
可
能
的

策
略
考
量
：
在
A
I
驅
動

的
新
商
業
環
境
中
，
單
純

持
有
交
易
數
據
的
價
值
正

在
遞
減
。
與
其
固
守
數
據

孤
島
，
不
如
與
掌
握
情
境

數
據
的O

p
e

n
A

I

分
享
，

換
取
更
精
準
的
需
求
預
測

與
個
人
化
行
銷
能
力
。

代
理
人
商
務
的
興
起
將

顛
覆
競
爭
的
基
調
。
在
電

What's new?
沃爾瑪AI合作

Why? 
推代理人商務

So What?

W
W
W
專
欄

代
理
人
商
務
崛
起  

A
I
改
變
購
物
未
來

A
I
快
速
發
展
，
零
售
業
從
電
子
商
務
走
向
代
理
人
商
務
。

未
來
，
品
牌
不
是
爭
奪
社
群
曝
光
，
而
是
搶
進
A
I
推
薦
清
單
。

長
庚
大
學
校
長

湯
明
哲

合
著
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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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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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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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
